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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具國際觀，提升學生英語

能力，並充實英語學習環境以吸引國際學生，鼓勵教師以全英語教學方式

開授課程，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全英語授課」係指本校專任(案)教師所開授課程內容全程以

英語教學方式授課，其方式包括採用英語教材、講授、討論及成績評量皆

採用英語方式為之。 

三、本要點適用課程為:各領域全英語學分(位)學程之課程或本校專案規劃之全

英語課程。 

四、依本要點規劃全英語授課之教師應備妥以英語撰寫之教學大綱及教學計畫

表，於每學期辦理開課作業前經系(所)、院(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送教務處、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備查。經審查通過以全英語教學之課程，須

依本要點規定授課。 

五、採用全英語授課之課程，應於選課系統上註明「全英語授課」，供學生選

課參考。若教師另有修課注意事項，應於上課前公告學生週知。 

六、適用本要點獎勵之授課教師，於學期末依課程修課人數發給獎勵金，大學

部修課人數10人以下及研究所修課人數3人以下之課程發給新臺幣5,000元

整；大學部修課人數自第11人起，研究所修課人數自第4人起，另以毎人

新台幣300元計算，毎門課程核發金額以新臺幣15,000元整為限。 

每學期同一教師以申請二門課程為限，如為協同教學，獎勵金依教師授課

分配時數比例發給。 

 同一教師同一門課程每學期僅得獎勵一次。 



凡申請本校其他獎勵或補助之課程均不得申請本獎勵。 

 七、開課單位每學期應對全英語授課之課程，適時評估其成效，同時請授課教

師應參加校內外英語授課相關教師社群、工作坊、研習、交流座談會、教

學觀摩等至少1場次，並撰寫全英語授課實施情形報告，以提供授課經驗

或教學建議，送相關課程委員會作為開課單位推動全英語授課規劃及檢討

改進之參考。 

教務處得於每學期進行成效評估，經查未實際以英語授課、未參與上述英

語授課相關活動至少1場次或教學意見調查分數低於4分者，視情節輕重取

消後續申請資格。 

經取消申請資格者，開課單位應輔導授課教師提出教學改善計畫，並提交

系(所)務、學位學程、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再次申請獎勵。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5項自籌收入或教育部

專案計畫補助款支應。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